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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新洲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5年9月26日在新洲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张勤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新洲区 2024年预算

执行情况及 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目前，2024年区本级决算

已汇编完成，区审计局也对 2024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

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和区人大常委会的工

作安排，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年新

洲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请予审议。

一、2024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2024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支持下，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入开展大财政体系建设，

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切实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着力提升

依法理财水平，全区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较好。由于向区六届人大

第六次会议报告 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时，市对区财政体制结算尚

未进行，区级金库收支还未关门，最终汇编的 2024年决算草案数

据有些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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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4150万元，为调整预

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104.8%，同比增长 14.6%，其中：税

收收入 163751万元，为预算的 99.8%，同比增长 6.5%；非税收入

100399万元，为预算的 114.1%，同比增长 31.1%，主要是大力盘

活国有三资，国资有偿使用收入较调整预算增加较多。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046704万元，为预算的 101.2%，同比增长 3.9%，

主要是 G347 举水河大桥工程建设等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安排

的支出增加。

2024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9353 万元，为预算的

105.2%，同比增长 14.9%，其中：税收收入 159061万元，为预算

的100.3%，同比增长6.7%；非税收入100292万元，为预算的114.1%，

同比增长 31.1%。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40652万

元，为预算的 101.1%，同比增长 3.9%。

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源合计 1228538万元，

其中：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9353万元，上级转移支付

收入 464855万元，长江新区体制结算收入 194075万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86773万元，调入资金 129206万元（主要是

退回以前年度款项和清理专户结余资金），上年结余资金 94276

万元。

与向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收入来

源增加 37066万元，主要：一是紧抓收入不放松，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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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 7703万元；二是积极争取体制结算补助收入，上级转移

支付收入增加 11539万元；三是紧盯政策导向，积极争取债券资

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增加 17061 万元；四是调入资金

增加 763万元。

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运用合计 1156982万元，

其中：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40652 万元，上解支出 75468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40862万元。

与向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支出运

用增加 23693万元，主要：一是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安排的支

出增加 11639万元；二是上解支出增加 12054 万元，主要原因是

市财政局按 20%比例集中留抵退税补助资金。

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71556万

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71556万元。

（二）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21904万元，为预算的

110.8%，同比下降 2.2%，主要原因是加大土地盘活力度，土地出

让收入较调整预算增加较多；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36656

万元，为预算的 109.1%，同比下降 7.4%，主要原因是经发粮食物

流铁路专用线宗地成本等土地相关费用支出增加较多。下一步，

将编准编实调整预算，严格按照“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

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确有新增支出事项，专题向区人

大常委预算工委报告，并按相应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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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来源合计 1192958万元，其

中：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21904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4541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707142万元，调入资金

1531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183万元。

与向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收入来

源增加 45693万元，主要：一是加大土地招拍挂力度，土地出让

收入等基金收入增加 15664 万元；二是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7419万元；三是积极谋划债券项目，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增加 7300万元；四是加大资金统筹力

度，调入资金增加 15310万元。

2024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运用合计 1175931万元，其

中：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636656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

537372万元，调出资金 1903万元。

与向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支出运

用增加 35957万元，主要是：一是拨付土地成本相关费用和上级

专项资金等，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增加 34054 万元；二是调出

资金增加 1903万元。

2024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17027万元，

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7027万元。

（三）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74万元，为预算的

108.7%，同比下降 68.6%，主要是公路公司上缴利润收入 33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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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国有企业利润收入较调整预算增加较多，同时由于阳逻建发

公司划转至长江新区，对比上年决算数下降较多；区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 994万元，为预算的 104.7%，同比下降 69.9%，

主要是拨付公路公司改革成本支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本较调整预算增加较多。

2024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来源合计 1718万元，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474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86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 158万元。与向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预计

执行数相比，收入来源增加 1 万元，主要是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增

加 1万元。

2024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运用合计 1632万元，

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994万元，调出资金 638

万元。与向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支出

运用增加 158万元，主要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减少 37万元，调出资金增加 195万元。

2024 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86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86万元。

（四）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等 2项险种收入合计 151378万元，为预算的 111.7%，同比增长

10%，主要是保险费收入和委托投资收入较调整预算增加较多，其

中：保险费收入 83625万元，利息收入 2152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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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44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6032万元，集体补助收入 81万元，转

移收入 1335万元，其他收入 5809万元。

2024年，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190219万元，为预算

的 104.9%，同比增长 14.6%，主要是社保待遇支出较调整预算增

加较多，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87267 万元，转移支出 2181

万元，其他支出 771万元。

与向区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区本级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减少 7万元，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增加 18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减少

187万元；支出增加 374万元，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增加110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减少727

万元。

2024年，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38841万

元，滚存结余 134239万元，其中：省级集中管理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 97091万元，区级专户管理 37148万元。(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实行省级集中管理，各地按规

定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上解到省级，按照国家和省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规定，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现基

金保值增值，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和基金支付能力)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省财政厅核定我区 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 3261888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916481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345407万元。截至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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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1日，我区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 2553514 万元，严

格控制在省下达限额以内，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796075万元，专

项债务余额 1757439万元。

2024年，我区共争取地方政府债务转贷资金 793915万元，其

中：

1.再融资债券 583200 万元，其中：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321748万元、置换存量债务 239852万元及补充财力 21600万元；

2.新增一般债券 35115万元，主要用于江北快速路东延线改

建工程 3000 万元、四好农村路建设 5200 万元、阳大路拓宽改

造工程 3250 万元、新李公路一期改造 800 万元、新城镇泵站

和水利工程提升工程 5630 万元、G347 举水河大桥工程 2000

万元、污水处理厂改扩建 2560万元、乡镇污水治理一体化 3500

万元、邾城客运站建设 1000 万元、养老服务建设工程 991 万

元及其他城乡建设项目 7184 万元等；

3.新增专项债券 175600万元，主要用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项目 50000万元、新洲区新城镇建设项目 60000万元、

阳逻新城镇环湖管网改造工程 20000 万元、置换存量债务 45600

万元。

（六）区本级预备费情况

2024年年初安排区本级预备费 10000万元，当年动用 1226.45

万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和防汛抗灾等。

（七）区本级“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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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区级部门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强化“三

公”经费预算管理，从严从紧控制和压减“三公”经费支出。汇

总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决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910.46万

元，比预算数减少 450.83万元。分项目情况：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 845.37万元，减少 327.6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125.93

万元，减少 174.0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19.44万元，减少

153.56万元）；公务接待费 65.08万元，减少 123.21万元。

二、2024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区人大决议情况

（一）聚焦主责主业，全力稳住收入基本盘

定期组织收入调度和财政运行分析，动态跟踪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纳税情况，掌握税源变化趋势。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规范国有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征管流程。全年完成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6.42亿元，占预算的 104.8%。持续推进大财政体

系建设走深走实，有效盘活国有“三资”，完成闲置国有经营性房

屋资产盘活，成交价 12.3亿元，增加税收 1.92亿元，实现土地出让

收入 6.24亿元。主动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围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申报项目，向上争取资金。

全年共计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21.07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3.51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17.56亿元。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增发国债

资金 5.26亿元，用于“两重两新”和农田水利建设等重点项目支出。

（二）坚持精打细算，集中财力保障民生支出

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执行中的优先顺序，统筹资金全力保障

民生支出。2024年，民生支出 88.6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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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达 84.7%。安排教育支出 23.68亿元，重点保障教师工资待遇，落

实贫困家庭学生资助等政策，支持教育基础设施提升等。安排卫生

健康支出 7.48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实施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等。拨付就业资金 5810万元，

强化就业创业保障，维护就业市场稳定。统筹安排支出 2.98亿元，

保障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及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安排城

乡医疗救助资金 5227万元，确保困难群众病有所医。拨付资金 1.87

亿元，积极落实残疾人两补、优抚对象补助、义务兵优待、退役安

置及老年福利等惠民政策，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

（三）精准落实政策，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线汇聚平台，推进

政府采购深度数字化、全流程远程化。推行履约保证金制度，降低

交易成本，建立预付款制度，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搭建“政采

贷”平台，协助企业融资资金 5笔共计 971.35 万元。深化与武汉市

融资担保公司合作，为新洲区 951 户市场主体提供融资担保 6.69

亿元，提供创业担保业务 350 笔累计 1.84 亿元。围绕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任务，强化资金保障。安排资金 1.57 亿元用于重点公路

建设、四好农村路改造和民生交通补贴。安排资金 1696 万元，用于

科技创新奖励、支持高新企业发展及园区建设资金等。安排资金

1488 万元，用于支持工业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安排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1930 万元，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四）健全监管机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建立财政监督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以“日常监督+专项

检查+重点督查”为核心，聚焦惠农资金、基层财政财务规范、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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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过紧日子、预决算公开及会计评估和监督等领域开展专项

检查。高效推进省委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确保财政监督有力有

效。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

责”的绩效理念，组织开展 2023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全区 72

家一级预算单位（涉密单位除外）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金额合

计 99.05亿元，826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涉及自评金额 23.34亿元。

持续推进政府采购不见面开标、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完善政府

采购诚信体系建设和加强信用管理。扎实开展重点项目评审工作，

完成评审报告项目 137个，审减金额达 2.26亿元，审减率为 8.83%。

三、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2024年全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在预算执行中还存在税收

收入增长乏力，非税收入增长有限，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收

支矛盾依然突出；库款长期低位运行，“三保”资金调度压力较

大；偿债高峰临近，债务风险防控压力大；预算管理不精准、不

规范等问题。区人大常委预算工委和审计部门提出了宝贵意见建

议，财政部门高度重视，将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解决。下一步，我

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以“统筹协同”为核心，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

按照“国有资源资产化、国有资产证券化、国有资金杠杆化”

原则，持续推进国有“三资”分散变集中、资源变资产、资产变

资本，培育稳定财源。积极盘活河砂、水库、湖泊等自然资源，

拓宽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途径。落实现有国有“三资”盘活后

的实际运营，提升资产管理价值，全力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运

营工作。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实体化转型，聚焦主导产业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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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落地一批市场化项目，提升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加快搭建

供应链平台，支持区级特色供应链产业链与省市对接，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二）以“稳增提质”为目标，强化组织收入工作

深入挖掘税源潜力，聚焦支持重大工业项目建设、企业技术改

造、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培育新税源。综合运用融资担保、贷款

贴息、政府采购等各项扶持政策，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着力发

挥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作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大土地招拍挂

力度，坚持一地一策、分类供地，积极协调土地出让各项审批，及

时解决土地出让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快速实现净地出让。密切

跟踪国家、省级财政政策导向，聚焦新基建、生态环保、民生保障

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及中央预算内资金等政策机

遇，向上争取资金项目，做大区级可用财力。

（三）以“安全可控”为底线，系统防范化解风险

用好中央隐性债务置换政策，争取化债额度，落实债务规范

透明管理。加强项目策划包装，争取各类债券资金额度，坚持防

风险、促发展并重。加强财政资金统筹调度，按时偿还到期政府

债务本息。严格落实债券“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控，

用好用足债券资金。严格执行 “三保” 支出优先保障制度，将

人员经费、运转经费、基本民生项目支出足额纳入年度预算，确

保预算安排与 “三保” 需求精准匹配。按月跟踪“三保”资金

拨付进度，确保“三保”资金按时足额拨付。加强民生领域资金

管理，推动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惠民政策落实落地。

（四）以 “提质增效” 为导向，深化财政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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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绩效管理改革，完善“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

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

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确立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绩效评价为核

心、制度建设为保证的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严格做好重大项

目、大额资金绩效管理，加强绩效评价在资金申请和使用中的约

束作用，以结果绩效为导向，客观公正地反映资金使用效益和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把住问效关。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将“零基预算”理念全面引入财政预算管理，打破支出固化僵化

格局。做好基层财会管理基础工作，强化全员财会保密意识，规

范相关档案存储保管流程。紧盯资金走向，尤其是大额专项资金、

债券资金，定期开展合规性审查，加强资金使用后续跟踪和监督

管理。常态化推进业务培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针对性提

升专业能力，为基层财会工作的规范高效运转提供坚实支撑。加

强监督结果应用，及时整改巡视、巡察、审计反馈的问题，强化

“无预算不支出”刚性约束，形成“发现问题 — 整改落实 — 制

度完善 — 管理提升”的闭环体系，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预算

管理提质增效的持久动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当前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

命光荣，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和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继

续以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拼

搏进取，扎实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工作，为新洲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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